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教职工平时考核
及规范校内津贴发放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为推进学校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校内津贴的激励功能，建立健全符合高等教育特点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实现教职工的收入与其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激励机制，经学校研究决定，对未实行经费包干制度的单位教职工校内津贴的发放方式予以调整。现印发《关于加强教职工平时考核及规范校内津贴发放的规定（试行）》，请遵照实施。
附件：关于加强教职工平时考核及规范校内津贴发放的规定（试行）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关于加强教职工平时考核及
规范校内津贴发放的规定（试行）
为深化学校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教职工的日常管理，重视平时考核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符合高等教育特点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实现教职工的收入与其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激励机制，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学校跨越式发展，经学校研究决定，对未实行经费包干制度的单位教职工校内津贴的发放方式予以调整。自2012年4月起，未实行经费包干制度的单位，教职工校内津贴由学校统一发放调整为由教职工所在单位考核后发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校内津贴的发放

1、岗位津贴按每月标准的70%考核发放，剩余30%在年终由所在单位根据教职工全年工作完成情况考核发放；

2、出勤津贴按每年十个月逐月考核发放；

3、业绩津贴分为月度业绩津贴和年度业绩津贴两部分，其中，月度业绩津贴标准按上年度业绩津贴月标准的70%计算，按月考核发放；年度业绩津贴标准为上年度业绩津贴总额的30%，年终由所在单位根据教职工工作业绩情况考核发放；

4、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岗位津贴总量30%部分和年度业绩津贴在年终由学校统一考核发放；

5、其他特殊津贴按年度由学校考核发放。

二、加强对校内津贴发放的平时考核工作

1、考核主体和基本原则

各单位是平时考核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校内津贴由各单位考核发放，充分体现管理重心下移，学校宏观管理与监督。各单位应充分利用所赋予的自主权利，坚持民主公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程序，奖勤罚懒，将津贴发放与考核结果直接挂钩，失职渎职的要追究责任。
2、考核办法的制定和实施

各单位应将本单位教职工岗位职责完成情况、考勤情况、进修学习情况等与本单位职责结合起来，在明确教职工具体工作任务要求的基础上，制定本单位的具体考核办法。按照出勤考核、岗位履责考核、岗位业绩考核分别确定考核标准、考核方式及对应的津贴发放标准。各单位教职工具体考核办法须经本单位讨论通过，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并报人事处备案后，方可实施。

3、考核等次及标准

各单位的考核评价应按“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划分为四个等次。按照“优秀”计100分，“称职”计80分，“基本称职”计60分，“不称职”计0分的标准，量化平时考核得分。平时考核优秀比例一般控制在20%以内。

4、考核结果的使用和月度津贴发放程序

各单位应根据考核情况认真填写《职工月度综合考核表》、《职工校内津贴月度发放表》，并于每月3日前报送人事处，作为发放月度津贴的依据。教职工平时考核情况是年度考核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也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教职工月度综合考核汇总后的年度整体排名在本单位人数后30%的，年度考核不得推荐为优秀等次。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年度综合考核情况，对本单位教职工在履职履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指导教职工弥补不足，改进工作，切实加强对教职工的日常管理。

三、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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